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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回應近日媒體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報導有關本公司再融資計畫的猜測，中
國平安保險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董事局現作出澄清如下： 

本公司經慎重研究後認為，鑒於現階段中國資本市場較為波動，再融資申報的條
件和時機尚不成熟，本公司在現階段（公告之日起至少6個月內）不考慮遞交公開
增發A股股票的申請。同時，公司將根據市場狀況和投資者承受能力，慎重考慮
附認股權證的A股債券的申報和發行時機。

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請審慎行事。
 

承董事會命
姚軍

公司聯席秘書

中國深圳，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

於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、孫建一及張子欣，非執行董事為 
林友鋒、張利華、賀培、樊剛、林麗君、胡愛民、陳洪博、王冬勝及伍成業，獨
立非執行董事為鮑友德、鄺志強、張永銳、周永健、張鴻義、陳甦及夏立平。


